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襠 號：

係存年限：

中華民國全國建第師公會
機關地址：110台北市基隆路2段51號13樓之3
連 絡人：張純綺
連絡電語：02-23775108 ext.20 
傳真電語：02-27391930
雹子信箱：mini74@naa.org.tw

函

受文者：表列各單位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0月22日
發文字號：全建師會(114)字第0712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附件：

主旨：本會擬訂於 114 年 12 月 17 、 18 日假金門縣政府社會福利館 Bl

第一會議室，辦理 「 建築物 設置無障癡設施設備勘 檢 人員培訓
講習」，詳如說明，請轉知所屬人員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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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按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113 年 1 月 15 日國署建管字第 1120562038

號函暨委託合約書辦理。
二、依內政部 101 年 l 月 10 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1010800126 號函－

公共建第物無陣礙設施勘檢作業原則第五條所載：
勘檢人員愿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：

（一）取得內政部營建署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一日以後委託辦理之
公共建第物設置身凶章礙者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勘檢人員培
訓講習結業蹬書。（已取得實格者不需再報名）

（二）曾擔任內政部營建署公共建第物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小維委
員連續三年以上。

（三）曾擔任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及特設主管建第機關勘檢小維委員
連續三年以上。

四、報名簡章詳如附件，時間及地點若有變動，本會保有更改權並
將另行函告。

五、報名截止日：
1 丶即日超開始報名至額滿為止（報名前請先來電本會洽詢是

否額滿，額滿恕不受理報名），本會受理報名後，於上課前
第l頁，共2頁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